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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浙大公管党委发〔2022〕5 号 

 

★ 

 

关于召开公共管理学院第五届教职工代表 
大会、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

 
公共管理学院党委： 

按照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和《浙

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和学校工会统

一部署，经我院工会委员会讨论，拟定 2022 年 2月 25 日召开公

共管理学院第五届教职工代表大会、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

（以下简称“双代会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请示如下： 

一、大会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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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、教育工作的重要

论述，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全面领导，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、贯

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不断满足广

大教职工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提升教职工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归

属感，以史为鉴、开创未来，凝心聚力、勇毅前行，为学院“十

四五”规划及新一轮“双一流”建设贡献工会新力量！ 

二、大会主要议题 

（一）听取和审议学院工作报告 

（二）听取和审议学院财务工作报告 

（三）听取和审议学院“双代会”工作报告 

（四）选举产生公共管理学院第五届教代会执委会、第五届

工会委员会及工会经费审查小组 

（五）其他 

三、大会时间、地点 

会议时间：拟定 2022 年 2月 25 日 

会议地点：公共管理学院大楼 112 报告厅 

四、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

学院党委发文成立“双代会”筹备委员组。“双代会”筹备

委员组由学院党、政、工及有关职能科室负责人组成。学院党委

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。学院工会配合党政做好各项筹备工作。 

组  长：杨国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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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吴宇哲、程思遥、张跃华 

成  员：王诗宗、陈  军、邵  明、揭爱花、孔小惠、李  艳、

王素芳、龚斌磊、蒋文华、高  翔、刘志军、梁  巧 

秘书长：程思遥 

领导小组下设 5个工作小组，具体分工如下： 

提案组：王诗宗、郎明紫 

组织组：程思遥、邵  明、张  娟 

宣传组：杜锦佩、朱建梅 

秘书组：袁  璐、陈庚笙 

会务组（防疫组）：刘淑霞、李婷婷、姚  杰 

五、大会防疫工作 

会议严格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，制定专项防疫工作方

案，精心做好各项筹备工作，做到领导到位、组织到位、保障到

位。 

六、代表的产生、名额分配及产生办法 

公共管理学院“双代会”代表由各工会小组自下而上民主推

荐产生。学院工会负责将“双代会”代表汇总并向学院“双代会”

筹备委员组报告。学院“双代会”筹备委员组组织代表资格审查

小组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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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会议规模 93 人左右（其中正式代表 84 人，列席 9 人）。

代表名额参照《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党

委发〔2012〕75 号）执行。  

为更好地发挥“双代会”代表在推进学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

代表人选要充分体现教学、科研为主的特点，教学科研第一线的

教师代表不低于代表总数的 70%，其中青年教职工、女教职工代

表应占有一定比例，要体现代表的广泛性。  

七、学院教代会执委会、工会委员会委员，工会经费审查小组成

员名额，候选人名额及选举办法 

新一届公共管理学院“双代会”委员拟设 12 名，经费审查

小组成员 3名；提名主席候选人 1 名、副主席候选人 2 名；工会

经费审查小组组长 1 名。 

“双代会”委员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提交大会选举产生。主

席、副主席、经费审查小组组长均实行等额选举，分别由新一届

“双代会”委员会、工会经费审查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。

以上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。 

当否，请批示！ 

 

 第四届教代会执委会 

公共管理学院  

 第四届工会委员会 

2022 年 1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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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政办公室  主动公开  2022 年 1 月 13 日印发 


